
資料文件  

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 
港珠澳大橋主橋  ─  最新進展  

目的  

 本文件向委員報告港珠澳大橋主橋項目的最新進展。  

背景  

2. 財務委員會於 2009 年 5 月批准撥款，資助港珠澳大橋主橋
的詳細設計和建造工程。同年 10 月，國務院正式批准港珠澳大橋
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，大橋主橋工程亦隨即於 12 月中動工。  

大橋動工後的管理架構  

3. 三地政府一直通力合作，以推動大橋工程的開展。為配合

大橋主橋工程進行，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草擬三地政府協議，就

大橋主橋的建設、運營、維護及管理三地之間的合作關係和權責，

訂立明確安排。三地政府協議以三方早已同意的原則作基礎，例

如沿着三方一直恪守的友好協商形式作決定及盡量降低收費以增

加車流等。三方已於 2010 年 2 月就協議內容達成共識，共同簽署
三地政府協議，即時生效。  

三地政府協議的主要內容 

4. 港珠澳大橋工程是涉及粵港澳三地政府的大型跨境項目，

三地政府協議表明三方對監察大橋的建設、運營、維護及管理，

將繼續採取友好協商原則，以緊密溝通、及謀求共識的做法，並

按照屬地法律原則，處理各項事務（見第二（一）條）。  
 
5. 由於大橋主橋 1位於內地水域，其日常管理必須要根據內地

的法規執行，因此廣東方將作為召集人，再由三政府各派代表組

成「三地政府聯合工作委員會」2，負責大橋項目的重大事項決策，

並授權由三地政府成立的項目法人，執行其各項政策（見第三

條）。項目法人為非營利性事業單位法人，負責大橋主橋部分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三地政府協議內文所指的大橋主體即大橋主橋。  
2 就香港特區政府而言，三地政府聯合工作委員會將主要由運輸及房屋局及路政署的代
表參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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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、運營、維護及管理的組織實施工作（見第四條）。「三地政府

聯合工作委員會」將特別就下列重要事項，發揮監督職能（見附

件一）︰  
 

(a) 項目法人的基本管理制度及年度工作計劃；  

(b) 年度財務預算、審計師的任免及審核項目法人的財政
收支紀錄；  

(c) 大橋主橋工程的質量和安全；  

(d) 項目法人的主要人事任免及人力資源安排；  

(e) 大橋主橋的收費及運作模式；及  

(f) 大橋主橋工程的招標和合同管理。  

6.  由於大橋屬非營利性基建項目，收費將用於償還貸款本息

及支付運營開支。三地政府同意以盡量降低收費以增加車流為原

則，釐定大橋主橋部分的收費（見第十三條）。  

7.  三地政府協議亦就大橋的建設、營運、維護及管理的其他

方面（例如開放 /關閉安排；通行規則；邊境口岸管理；保安、消
防及突發事件的處理等），訂定有關的準則。就三地政府協議全部

條文，請參閱附件。  

其他跟進事項  

8.  三地政府將落實成立項目法人的細節，並會成立「三地政

府聯合工作委員會」，督導大橋項目的推展工作。  

徵詢意見  

9.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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